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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23-06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承租出租、在集团财务公司存贷款等与日常

经营相关的业务，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一、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企业、光电集团附属企业间日

常关联交易》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崔东旭、陈卫东、陈良、

周立勇、张沛5名董事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原公司间日常关联交易》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陈良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2023年度，公司预

计了全资子公司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光防务”）、湖北新华光信

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光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的存贷款业务以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新华光公司与公司合营公司华光小原光学材料（襄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小

原公司”）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之需要，符

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坚持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阅本议案并发表意见，认为：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事项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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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公平公正原则下进行，交易价格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且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企业、光电集团附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2 年度 

预计数 

2022 年度 

实际发生额 

2022 年度实际

发生额与预计

数差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外协件、接

受劳务 

光电集团附属企业 
8.1 亿元 

1.47 亿元 

-1.58 亿元 实际发生额减少 兵器集团附属企业 5.05 亿元 

小计 8.1 亿元 6.52 亿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提供

劳务 

光电集团附属企业 
10.70 亿元 

0.64 亿元 

-1.04 亿元 实际发生额减少 兵器集团附属企业 9.02 亿元 

小计 10.70 亿元 9.66 亿元 

在关联人财务公司日存

款最高余额 
兵工财务 20 亿元 17.12 亿元 -2.88 亿元 以实际发生为准 

其他

（租

入 /

租

出） 

土地及建筑物 光电集团 815 万元 806.59 万元 -8.11 万元 新租赁准则影响 

机器设备 光电集团 2189.97 万元 1498.54 万元 -691.43 万元 
预计的产业园资产

租赁本期未发生 

土地使用权 
光电集团附属企

业（华光公司） 
319.98 万元 346.54 万元 26.56 万元  

办公楼 
光电集团附属企

业（华光公司） 
27.68 万元 27.13 万元 -0.55 万元 

 

合计 39.14 亿元 33.57 亿元 -5.57 亿元  

2、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原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2年度 
预计数 

2022年度 
实际发生额 

2022年度实际
发生额与预计

数差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产品 

华光小原(未合并
抵消) 

9,500 9,653 153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华光小原(未合并
抵消) 

9,000 10,459 1,459 实际经营需要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华光小原 1,100 750 -350 转供水电用量减少 

其他（租出厂
房、生产线） 

华光小原 80.48 74 -6.48  

合计 19,680.48 20,936 1,255.52  

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原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出，是新华光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符合经营实际情况。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2023年度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企业、光电集团附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3 年度 

预计数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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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购买

外协件、接受

劳务 

光电集团附

属企业 
7 亿元 43.75 1.54 亿元  

1.47 亿元 

36.84 

产品结构和

销量变动影

响 
兵器集团附

属企业 
5.05 亿元 

小计 7 亿元 43.75 1.54 亿元 6.52 亿元 36.84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提供劳

务 

兵器集团附

属企业 
12 亿元 57.14 1.34 亿元 

0.64 亿元 

38.44 

产品结构

和销量变

动影响 
光电集团附

属企业 
9.02 亿元 

小计 12 亿元 57.14 1.34 亿元 9.66 亿元 38.44  

在关联人财务

公司日存款最

高余额 

兵工财务 20 亿元 - 8.36 亿元 17.12 亿元 99.09  

其他 

（租

入） 

土地

及建

筑物 

光电集团 905.69 万元 24.21 289.42 万元 806.89 万元 30.12  

机器

设备 
光电集团 2,654.24 万元 66.47 749.84 万元 1498.54 万元 55.93  

土地

使用

权 

光电集团附属企

业（华光公司） 
333.07 万元 8.69 84.09 万元 346.54 万元 12.94  

办公

楼 

光电集团附属企

业（华光公司） 
24.05 万元 0.63 6.07 万元 27.13 万元 1.01  

小计 3,917.05 万元 100 1129.42万元  2678.8 万元 100  

合计 39.39 亿元 -- 11.35 亿元 33.57 亿元 --  

预计 2023年在兵工财务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20亿元，从兵工财务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 10亿元。按照 2023年度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新华光公司拟通过兵工财务向光电集

团内部委托借款 11,000万元。 

2.《2023年度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原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3年度预
计数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产品 

华光小原
(未合并
抵消) 

9,900 9.67 1,368 9,653 16.74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华光小原
(未合并
抵消) 

11,000 7.77 1,428 10,459 12.83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华光小原 1,100 50.91 140 750 63.54  

其他（租
出厂房、
生产线） 

华光小原 74 100 19 74 100  

合计 22,074  2,955 20,936   

注：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为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原之间未做关联抵消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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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以上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发生及预计所涉及的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兵器集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

（一）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名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石泉 

注册资本：3,83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46号 

经营范围：坦克装甲车辆、火炮、火箭炮、火箭弹、导弹、炮弹、枪弹、炸弹、航空

炸弹、深水炸弹、引信、火工品、火炸药、推进剂、战斗部、火控指控设备、单兵武器、

民用枪支弹药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管理；夜视器材、光学产

品、电子与光电子产品、工程爆破与防化器材及模拟训练器材、车辆、仪器仪表、消防器

材、环保设备、工程与建筑机械、信息与通讯设备、化工材料（危险品除外）、金属与非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工程建筑材料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设备维修；民用爆破器材

企业的投资管理；货物仓储、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监理；设备安装；国内展览；

种殖业、养殖业经营；农副产品深加工；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末总资产 5,200 亿元，净资产 2,100 亿元，2022 年度营业收

入 5,562亿元，利润总额 241亿元（未经审计）。 

（二）控股股东（光电集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

（一）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名称：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东旭 

注册资本：28,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257493 

经营范围：光电系统集成、光电信息产品、制导产品、稳瞄稳像产品、夜视产品、机

电产品、光学计量产品、信息及通讯产品、导弹发射车、光电对抗系统、遥控武器站光电

系统、超近防空反导光电系统、灭火抑爆系统、光电导引头、高强光纤光缆及光纤器件、

光电器件等研制、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末总资产 152亿元，所有者权益 80亿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

65亿元，净利润 5.75亿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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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实际控制人(集团财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 

公司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新 

注册资本：634,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19 号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

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

结售汇业务）。 

主 要 财 务 数 据 ： 2022 年 末 资 产 总 额 141,359,908,341.54 元 ， 净 资 产

14,391,694,023.43 元。2022年度净利润为 663,380,454.52 元（未经审计）。 

（四）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华光小原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 

公司名称：华光小原光学材料（襄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陈良 

注册资本：3,075万美元 

住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 67号。 

经营范围：光学玻璃、光学材料的科技开发、生产、加工及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货物和技术）。 

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末总资产 224,773,892.19 元，所有者权益 216,219,001.72

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 150,028,326.94元，净利润 6,703,832.65元。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良和副总经理荣幸担任华光小原公司的董事，符合《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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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情形，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概述 

公司部分产品的市场参与者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兵

器集团”）附属企业和控股股东光电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以下统称“关联方”），与关联方

之间发生的持续性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类别主要为购买或销售商品、接受或提供劳务、接

受或提供技术转让、咨询、承租或租赁、在关联人财务公司存贷款等。 

新华光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光小原公司是本公司的投资企业，本公司对华光

小原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51%，因华光小原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新华光公司与华光小原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事项按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决策和披露。 

（二）定价政策 

遵循主管部门审价或市场定价原则，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确定相应的价格，

不会发生因上述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控股股东光电集团之间租赁交易参照租赁建筑物所在地西安市东郊的工业办

公用房、生产用房租金价格的增长水平，同时考虑到整体租赁及保密性要求，经双方协商

确定。 

公司与兵工财务之间资金往来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贷款利率按照不高于中国人民银

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存款利率按照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标准执行。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经合法必要决策程序后执行，不存在因上述关联交易而

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新华光公司与关联方华光小原公司间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均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

价格公允，交易时由双方协商确定主要交易条款，签订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制度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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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